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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南⼤⻄洋魷釣漁業及⻄北太平洋秋⼑⿂棒受網漁業指定性休漁作業規定(廢⽌)
中華⺠國９６年１２⽉５⽇⾏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６１３３３４３３號令訂定

 中華⺠國９６年１⽉１８⽇⾏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７１３３００９４號令修正第４
點、第１１點規定

 中華⺠國102年10⽉28⽇⾏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1021338339號令廢⽌
  

 

⼀、⾏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稱本會）鑑於⻄南⼤⻄洋魷釣漁業近年阿根廷魷⿂漁獲量呈現不
穩定之狀態，及⻄北太平洋秋⼑⿂棒受網漁業近年秋⼑⿂漁獲量逐年盛產，為保育阿根廷
魷⿂資源及合理利⽤秋⼑⿂資源，辦理九⼗七年⻄南⼤⻄洋魷釣漁業及⻄北太平洋秋⼑⿂
棒受網漁業指定性休漁期獎勵⾦核發事宜，依漁業法第四⼗四條第四款及第九款規定，訂
定本作業規定。

⼆、休漁船數：
（⼀）⻄南⼤⻄洋魷釣漁業：⾄少⼗九艘漁船。
（⼆）⻄北太平洋秋⼑⿂棒受網漁業：⾄少⼗⼆艘漁船。

三、休漁指定港⼝：⾼雄市前鎮、臨海漁港。

四、休漁之對象及執⾏：
（⼀）休漁之漁船應領有有效魷釣漁業執照，並於休漁⽇前將漁船駛進指定港⼝，且依第

六點所定期間連續在港內停航⾄休漁期間屆滿，停航期間不得出港。
（⼆）申請休漁漁船不得有九⼗六年度全年未出港作業之情形。
（三）於本規定休漁期間，未依其他規定列為停⽌作業並領有補償⾦之漁船。
（四）該漁船於九⼗六年⾄九⼗七年間，無⾛私、偷渡、流⽤漁船油、無故停泊海上未
依規定配置船員、電、毒、炸⿂等違規案件或涉有上述違規⾏為，已移送司法單位偵辦。
（五）九⼗六年⾄九⼗七年間發⽣前款所指之⾛私、偷渡、流⽤漁船油、無故停泊海上未

依規定配置船員或電、毒、炸⿂等之違規事實於領取本次獎勵⾦後⽅發現、作成處
分或移送司法單位偵辦者，將於下次休漁獎勵資格審查時予以排除，不列入本次休
漁獎勵資格審查事項。

（六）除（四）及（五）之規定外，休漁漁船申請休漁獎勵⾦前有涉及其他違規案件時，
仍受理申請，但經核處收照處分，其收照期間與休漁期間發⽣重疊時，休漁期間應
扣除收照期間往後順延，並於執⾏收照處分完成始得領取，經核處罰鍰處分者，應
於繳清罰鍰後始得領取。

（七）執⾏收回漁業證照（漁業執照、購油⼿冊）處分期間不得計算為在港休漁⽇數。
（八）同⼀漁船九⼗七年⻄南⼤⻄洋魷釣漁業及⻄北太平洋秋⼑⿂棒受網漁業指定性休漁

僅能擇⼀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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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區遠洋魷漁船⿂類輸出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魷⿂公會）應於本規定⽣效⽇（或本會
另⾏公告⽇）起⼆週內，依休漁船數協調出休漁漁船，經協調出之休漁漁船，應依休漁期
間進入指定港⼝，進⾏休漁。

 經列為休漁漁船（以下稱休漁漁船）應於協調產⽣後七⽇內，提送申請書及⾏政契約（如
附件⼀及附件三）⾄魷⿂公會並由魷⿂公會簽署附件⼆文件後，併送本會漁業署。

六、休漁期間：
（⼀）⻄南⼤⻄洋魷釣漁業：⾃九⼗七年⼀⽉⼀⽇零時起⾄五⽉⼆⼗九⽇⼆⼗四時⽌。
（⼆）⻄北太平洋秋⼑⿂棒受網漁業：⾃九⼗七年八⽉⼀⽇零時起⾄⼗⼀⽉⼆⼗八⽇⼆⼗

四時⽌。

七、休漁獎勵⾦之申請、審核及相關配合措施，由漁船船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
理。其申請登記或資料彙整由魷⿂公會協助辦理。

八、休漁漁船應於指定期間內將漁船駛進指定港⼝，並檢附下列文件提送魷⿂公會，並由魷⿂
公會彙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本會漁業署：
（⼀）休漁獎勵⾦申請書⼀式⼆份（如附件四）。
（⼆）漁業執照影本⼀份（正本由魷⿂公會查對後發還）。
（三）配油⼿冊正本，由魷⿂公會查對後發還。（未領配油⼿冊者免附）
（四）漁船進出港檢查紀錄簿最後⼀次進港登記⾴影本⼀份（正本由魷⿂公會查對後發

還）。
（五）休漁獎勵⾦之領款收據及船主存摺影本。
（六）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九、休漁獎勵審核及撥款依下列程序辦理：
（⼀）魷⿂公會

１、於休漁⽇前收⿑休漁漁船船主繳交申請書件，並查對申請書件是否正確及⿑
全。

２、申請書件無誤後抽存申請書⼀份，並將另⼀份申請書連同漁業執照影本及漁船
進出港檢查紀錄簿最後⼀次進港登記⾴影本等文件，並製作清冊（如附件五）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辦。申請資格不符得補正者，應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函退補正；無法補正者，應附理由轉送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３、接獲休漁審核結果通知後，製作領款收據逕送本會漁業署，並將⾏政契約正本
等文件檢還休漁漁船船主。

４、接獲本會漁業署撥款後，應於五⽇內將獎勵⾦撥付休漁漁船主。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１、收到魷⿂公會函送申請書件經初審無誤後，繕造休漁漁船清冊（如附件五）送
本會漁業署備查。

２、於休漁期間屆滿後⼀週內，將審查符合休漁條件之漁船清冊連同經費分析表
（如附件六）送交本會漁業署。

３、休漁漁船不符申領獎勵⾦資格者，應擬具理由及處理意⾒併申請書件函送本會
漁業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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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漁業署
１、對休漁漁船清冊（如附件七標準），將審查結果通知魷⿂公會並副知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另依主管權責劃分將符合資格之漁船登錄漁業管理資訊系統。
２、核對領款收據，並於五⽇內撥款魷⿂公會轉發。
３、經本會漁業署決定結果認定不符合申請獎勵⾦之條件者，應附理由以書⾯通知

申請⼈。

⼗、違反第六點規定於休漁期間出港者，屬違規情節重⼤，得依漁業法第⼗條處收回漁業證照
及船⻑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年以下之處分；或得撤銷漁業證照及船⻑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其他注意事項：
（⼀）休漁漁船船主應於申請期限內檢附前述相關申請書件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休漁漁船船主所附漁船進出港文件如有疑義，得洽請海岸

巡防單位協助查證。
（三）相關申請書件如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由休漁漁船船主⾃負法律責任，如已領

取獎勵⾦者應退還。
（四）經協調為休漁漁船者，休漁期間應停泊指定之休漁港⼝，不得出港。
（五）魷⿂公會應協調確定休漁漁船，並於休漁⽇前將漁船駛進指定港⼝時，製作清冊送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層轉本會漁業署備查。
（六）休漁期間漁船所有權或漁業執照過⼾者，受讓⼈不得主張併計受讓前之有關休漁事

實。
（七）同⼀休漁期間內已申領本獎勵⾦者，不得申請其他休漁獎勵⾦。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有關經費⽀存及會計事務處理等事宜，應依本會漁業
署主管計畫經費處理⼿冊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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